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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4 年 11 月份第 4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

地點：本局205會議室

主席：許局長立民 記錄：陳舒亦

出席人員：

黃清高 張美美

吳爾敏 鄭文惠

童富泉 (劉春香代) 蕭舒云

廖秋芬 葉俊郎 (楊雅茹代)

杜慈容 王惠宜

林淑娥 徐慧英

劉懷強 尤詒君

張婌文 陳淑娟

蔡淑婉 魏英珠

邱慶雄 蔡雅芬

黃婉貞 張必宜

蔡妙娟 許嘉倪

李恩琪 林巧翊

謝麗華 翁淑卿

陳佩斌 吳美珠

壹、獻獎

社工科：本局與市府團隊合作推動及執行艋舺公園專案計畫，

圓滿達成任務，再現艋舺新風華，特將獲頒獎狀獻予

局長。

貳、報告事項

一、本局 104 年 11 月份第 3次局務會議紀錄請確認。

主席裁示：紀錄確認。



1

二、歷次會議局長指示事項進度列管

三、本局12社福中心及遊民收容中心104年11月重點工作辦理情

形。（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請各社福中心確實掌握轄區內遊民行蹤及數量及聚集狀

況，若有新的遊民請積極輔導協助。

（二）社子島成功關鍵在於居民有信心可以住回原址，請士林

社福中心參考地政局社子島土地開發計畫，估算弱勢回

住比率。

參、討論事項

一、救助科：為修正「臺北市一百零四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生育補助實施計畫」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請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列管案號 案由 最新裁指示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

裁示

1 1040701-5

本市各社福中心辦理社

區個案單一服務指揮系

統之執行情形。

併每月最後一週重點工作

報告。
1041125 社工科

□除管

■續管

2 1040805-3

簡化雙掛號回執聯人工

登錄處理作業問題。(雙

週管)

繼續列管。 1041125

資訊室

秘書室

救助科

□除管

■續管

3 1040715-1

調查 92 位設籍本市塵爆

燒燙傷患者之福利身

分、燒傷面積等狀況，並

辦理塵爆家屬座談會。

併每月最後一週重點工作

報告。
1041125 各社福中心

□除管

■續管

4 1040701-1

每月最後 1週彙整各單位

夜間、假日期間聯繫處理

案件的疑義或意見反應。

請兒少科提醒性交易陪偵

委外人力於接手案件後，應

將處理情形回報家防中心。

1041125 家防中心
□除管

■續管

5 1040826

請各社福中心確認塵爆

患者返家後行動能力，以

提供所需協助。

併每月最後一週重點工作

報告。
1041125 各社福中心

□除管

■續管

6 1041028-3

請協調螢橋國小校長評

估辦理祖孫共學之可行

性。

本案除管。 1041125

中正社福中

心/土地緊

盯小組

■除管

□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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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助科：為修正「臺北市一百零四年度低收入戶國中以上就學

子女交通補助費實施計畫」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請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三、救助科：為新增「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年節慰問金發放作業須知」

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請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四、救助科：為修正「臺北市一百零四年度低收入戶十八歲以上就

學生活補助計畫」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本案通過，請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五、婦幼科：為訂定「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實施計畫」案，提請討

論。

主席裁示：

一、請依法制秘書意見酌修第五點內文編號方式。

二、第十二點第二款第六目修正為「受補助兒童停托、轉托或

請假 15 日以上」。

三、第十三點修正為：「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訂之」。

四、新增第十四點：「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

支應」。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指示

一、有願就有力，期許同仁們習慣做夢，不要怕衝撞，遇到困難不

要怕，最多回到原點，只要築夢踏實就會實現。

二、本局長照服務建置重點工作如下：

（一）設置 50 個升級版老人據點，其功能介於日照中心及現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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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動據點之間，於彙集各界意見後確認服務內涵及功能

後，105 年初將 model 建置完成。

（二）改變長照管理中心的體質，提升其服務整合效能，減輕照

顧者之負擔。

（三）成立居服研訓中心，促進產官學合作，讓年輕人願意投入

居服產業，提升居服員的質與量。

（四）成立士林北投長照示範區，整合機構、學術單位、社區及

基地醫院等資源，提供不同健康等級長者所需服務；結合

照顧服務、研究發展及產業創新，設置國家級長照研究中

心。

三、浩然敬老院自 104 年 5 月辦理高齡整合門診迄今，有效整合社

政及衛政照顧資源，減少重複性醫療浪費，成效卓著，期許浩

然繼續在長照領域中扮演倡議及示範的角色。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